
附件 4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流程示意图（普通程序）

案件来源
：
投诉举报、检查、其它部门移送、上级交办。

受案机构在 15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市局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 15个工作

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需检验检测等所需时间不计入。

准予立案的，指定 2 名执法人员负责调查，5 个

工作日内告知实名举报人。

不予立案的，5个工作日内告知实名举报

人。

调查取证，依法采取登记保存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

案件调查终结后撰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连同案件材料，交

由法制科审核。

中止调查、恢复调查、终

止调查。

市局法制科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提出书面意见或建议，办案机构报部门负责人批准

行政处罚或审查决定给予其他行政处理。（直接关系当事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

序的，在听证程序结束后进行法制审核）

违法事实清楚，拟决定

予以行政处罚。

有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情形不予行政处罚。

发现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

决定移交相关部门。

将案卷移交相关部门。

处罚告知：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行政处罚内

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同时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证告知：属听证范围的，告知当事人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

当事人陈述申辩的，应进行复核，当事人无异

议或异议不成立除外。

听证：当事人提出申请的，由市局法

制科组织听证，听取当事人陈述申

辩，制作听证报告，当事人提出的理

由成立的，改变拟作出处罚决定。

做出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立案之日起 90日内，特殊情况经批准可以延长30 日，经延

长仍不能做出处罚决定的，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是否继续延期）

送达处罚决定书。（直接、留置、邮寄、委托、转交、公告送达）

在规定时限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公示。

当事人按期履行处罚决定。
当事人在法定时限内不履行处罚决定。

收到催告书后 10日内人不履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结案审批、立卷归档。（处理涉案物品涉及其他单位部门的，及时通报相关部门）


